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防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防部漠視退役軍士官與退休公務人員再

任有給公職得否請領退休俸規定之差異，

不但未積極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函釋修正相

關規定，復未依法停發退役軍職人員任職

於外包公司之退休俸及優惠存款利息，破

壞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之一致性，顯有消

極怠忽之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報載退役軍士官回鍋中山科學研究院(下簡稱中

科院)，變相請領雙薪，造成社會觀感不佳，且有違公

平正義，經本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會議推派調查，案經

本院調查結果，國防部核有下列怠忽職責之違失： 

國防部長期漠視退役軍士官任職人力外包公司支領雙

薪問題，不僅對於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第 32

條規定所稱「就任公職」未採取修法明定之積極作為，

而且 32 位退役軍士官任職中科院外包公司，其每月薪

資已超出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一般公務人員

專業加給合計數額，復未停發退休俸及優惠存款利息，

顯屬消極怠忽職責： 

一、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（以下簡稱服役條例）

第 3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支領退休俸之軍官、

士官，自就任公職之日起，停發其退休俸，俟脫離公

職時恢復。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停發其退休俸：

一、月支待遇未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一般

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。二、各機關、學校、

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僱用之技警、司機、技工、

工友或工人。三、軍事單位一般及評價聘雇僱用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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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。」 

二、關於上開條文所稱之「就任公職」，服役條例並未加

以定義，而支領退休俸軍官士官就任公職停發退休俸

辦法 (以下簡稱停發辦法）第 2 條則明文定義如下：

「本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所稱公職，係指由公庫支給

薪俸、待遇或公費之職務而言。」又公務人員退休法

施行細則第 9 條，就「專任公職」定義如下：「本法

第 8 條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專

任公職，指所任職務符合下列條件者：一、由政府編

列預算支給報酬。二、由機關（構）直接僱用，或受

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、個人所僱用，或承攬政府業

務之團體、個人所僱用，並從事全職工作。」故停發

辦法對於「就任公職」定義，顯然不及上開細則對於

「專任公職」定義之明確。 

三、據國防部查復，目前計有 135 名退役軍士官任職於承

攬中科院之人力外包公司。其中 117 人，除按月支領

退休俸、優惠存款利息外，尚領取該外包公司每月

26,500 元至 55,000 元不等之薪資。117 人中，每月

薪資超出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一般公務人

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，計有 32 人。其中 24 人，每

月所領取退休俸(無論退休俸採舊制或新制計算)、優

惠存款利息並合計外包公司薪資之總額，甚至高於退

役前所支領薪俸。是否符合停發辦法第 2 條所稱「由

公庫支給薪俸、待遇或公費」，行政院、行政院主計

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本院審計部均認為屬國防部

權責，應由國防部本於權責加以明定。 

四、據國防部 100 年 10 月 6 日國備綜合字第 1000014391

號函復本院略以：1〃人事行政局 98 年釋示：「依銓

敘部書函…受政府委託執行特定業務計畫之民間公

司之僱用人員，如其工作報酬係按月由政府補助款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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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額固定支給，且超逾規定數額者，亦須受停發公務

人員月退休金之限制。」2〃銓敘部 99 年書函略以，

「有給公職」之範疇，係以再任職務之薪酬是否由政

府預算支給為認定基準，並不論究其再任機關之性質

是否為公務機關、其僱用之依據或職務性質為何而有

所不同。是退休公務人員如經民間公司派遣至政府部

門提供勞務，其每月支領之勞務所得(或稱待遇或薪

俸)係自政府採購契約給付金額(補助款)中按月全額

固定支給，並已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及專業加

給合計數額者，仍須停發月退休金。3〃前揭人事行

政局就「有給公職」所作函釋，針對支領退休俸軍官

士官經由民間人力派遣公司派遣至政府部門提供勞

務是否屬「由公庫支給薪俸、待遇或公費」，本部人

力司已以 100 年 2 月 23 日國力規劃字第 1000000591

號函請各司令部、各局及人事次長室參酌辦理。 

五、經查，本件退役軍士官雖受僱於外包公司，但外包公

司係承攬政府業務。其次，中科院雖以「軍民通用科

技發展基金」支付外包公司，惟據行政院主計處 100

年 8 月 18 日處孝四字第 1000005215 號查復函文，該

基金係屬政府預算範圍。再者，依國防部說明，本件

退役軍士官在外包公司之進用，須經中科院完成資審

及鑑測合格，其所領取之薪資及加班費數額均係由該

院決定，其加班是否可以領取加班費或採補休假方式

亦係由中科院核定。因此，本件退役軍士官已符合上

開人事行政局釋示及銓敘部書函所定之「有給公職」

範疇。該部人力司上開函文更明載：「人事行政局對

『公庫』之定義已明確界定，公務人員亦採相同規

範，為避免再衍生就任公職支領雙薪疑義，爰請參酌

前揭函示意旨辦理。」惟該部卻未確實督導辦理。。 

六、綜上所述，核退役軍士官再任公職後，應否停發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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俸一節，本屬該院權責。惟該部初則對於「再任公職」

一詞欠缺明確之界定，俾供所屬一體遵循，致退役軍

士官領取雙薪之情形時有所見，及中央主管機關分別

函釋後，亦未配合修正相關規定，以建立全國軍公教

人員（含退休退役人員在內）待遇之一致性，僅將此

項釋文請其所屬機關單位「參酌辦理」，致破壞公平

正義原則，而且 32 位退役軍士官任職中科院外包公

司，其每月薪資已超出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

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，該部復未停發退休

俸及優惠存款利息，引發社會不良之觀感，顯有消極

怠忽之違失。 

綜上所述，國防部長期漠視退役軍士官與退休公務

人員再任有給公職得否請領退休俸規定之差異，且於各

界關注該問題後，復未採取修改相關法規之積極作為，

僅發函請各司令部、各局及人事次長室參酌人事行政局

98 年釋示及銓敘部 99 年書函辦理，未停發坐領雙薪退

役軍士官之退休俸及優惠存款利息，核有怠忽職責之違

失，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

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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